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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5年8月21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5-09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8月19日完成2015年度第九期21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缴

款日为2015年8月20日，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国信证券

CP009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1590113

招标书编号

PBCBIAS04712

招标日期

2015

年

8

月

19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2015

年

8

月

20

日 兑付日期

2015

年

11

月

18

日

计划发行总额

21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1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票面利率

2.90%

有效投标总量

31.2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1.4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中国债券信息网

(http://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5-064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代码：002575）自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2015年6月19日，公司确定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6月20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6月23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已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14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2015-050、2015-053）,2015年7月20日披露了 《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2015年7月27日、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

10日、2015年 8月 17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2015-055、2015-057、2015-058、

2015-06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涉及重组的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已经全面开展，目前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原预计

于2015年8月24日开市起复牌，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

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为做到本次重

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8月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

者致歉。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争取不晚于2015

年9月23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9月23日开市起复

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停

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2008]38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

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8月20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五矿发展（股票代码：600058）采用"指数收益

法"予以估值。 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关于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基金合同部分条款的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0749；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4年8月27日成立。 根据《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为一年，自2014年8月27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止。

根据《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基金

合同规定的保本基金存续的条件下，本基金可转入下一保本周期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 现经本基金管理

人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决定聘请瀚华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担保人，并在第一个保本周期结束后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同时对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一、本次修订主要对基金合同中 “释义” 、 “基金的基本情况” 、 “基金的保本及保证”的内容进行了

修订，对合同其它部分中涉及上述相关内容的也同步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基金管理人同时更新了基金合同

附件：保证合同。 投资者可访问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fund.com)查阅修订后的基金合同全文

及保证合同。

此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并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向

监管机构备案。

此次修订基金合同条款自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起正式生效。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起讫

日期请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基金管理人将据此在更新基金招募说明书时，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三、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g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咨询相关事宜。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属于本基金管理人。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关于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及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相关规则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0749；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4年8月27日成立。 根据《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为一年，自2014年8月27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止。 本基金在

第一个保本周期期满后，在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保本基金存续的条件下，本基金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为

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现对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操作的相关规则及安排发布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如下：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注册登记机构为本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的保本周期为一年。 第一个保本周期自2014年8月27日起至2015年8月27日止。 本基金第一个

保本周期期满后，在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保本基金存续要求的条件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转入第二个保本

周期。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由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本基金到期处理及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

情况下，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对《国金

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部分

条款进行了修订，并于2015年8月21日在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fund.com）发布了

相应公告，修订后的基金合同于2015年9月23日起生效。

现将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处理规则及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说明如下:

重要提示：

1、第二个保本周期担保人为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限为20亿元。 过渡期申购的限

定期限内，当日本基金有效申购申请的总金额和当日基金资产净值之和不超过20亿元，则有效申购申请将

全部获得确认；若当日净值和当日的申购申请金额之和接近或超过20亿元时，基金管理人将于次日在公司

网站和指定媒体上公告自即日起停止本基金的过渡期申购业务；超过20亿元，则采用“末日比例配售原则”

对当日的申购申请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退还给投资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

购费率按照比例确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有效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2、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时间为2015年8月27日起（含）至2015年9月7日止（含）。 第一个保

本周期到期操作结束后，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前，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时间自2015年9月8日起（含）至2015

年9月22日止（含）。 过渡期最后一个工作日收市后进行基金份额折算，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

元。 基金份额折算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为第二个保本周期的起始日，保本周期最长不超过一年，第二个保本

周期自2015年9月23日开始计算。

3、本基金自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在每个保本周期内均设置该保本周期的目标收益率，在保本周期内，

如本基金份额净值累计收益率连续5�个工作日达到或超过预设目标收益率，则基金管理人将在满足条件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告本基金当前保本周期提前到期（提前到期日距离满足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0�个工作

日），并进入到期期间。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内的目标收益率为8%。

4、本基金将根据第二个保本周期基金管理人的募集规模上限(20亿元人民币)设定过渡期申购的规模上

限，若本基金提前达到或接近规模上限,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结束过渡期申购并进行基金份额折

算,并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若本基金提前结束过渡期申购和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并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

周期,实际的过渡期结束日期和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期将早于上文设定日期,届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基金

管理人网站和指定披露媒体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和留意。

5、申购赎回业务开放及暂停的时间安排

（1） 2015年8月27日起(含)至 2015�年9月7日止(含),为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的到期操作时间。 该期

间,本基金仅开放赎回业务和转换转出业务,暂停申购业务、转换转入业务。

（2）2015年9月8日起（含）至2015年9月22日止（含），为本基金过渡期申购的限定期限。 该期间本基金

仅开放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暂停赎回业务和转换转出业务。

（3）2015年9月22日,为本基金的折算日，该日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4）上述的暂停及开放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一、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操作的规则

1、到期操作方式

本次到期操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

（1）赎回基金份额；

（2）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将其持有的所有基金份额选择上述两种处理方式之一，在到期操作期间，本基金不

接受申购业务申请。 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未对到期操作方式做出选择的，则基金份额持有人

默认方式为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2、到期操作的时间

自2015年8月27日（含）至2015年9月7日（含）。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正常交易时

间内，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办理赎回业务。 赎回采取“未知

价”原则，即以申请当日收市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到期操作的费用

（1）对于在本基金募集期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到期操作期间办理赎回业务的，无需支付赎

回费用。

（2）在到期操作期间未进行任何操作的基金份额，将自动默认为选择转入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

无交易费用。 第二个保本周期内，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赎回或转换出本基金基金份额时，根据基金合同

约定收取赎回费用。

4、本次到期操作结束后，未选择赎回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自动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须

提交申请。

5、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仍使用原名称和基金代码办理日常业务。

二、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在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届满，认购本基金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或转

入下一保本周期，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如按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

乘积加上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其认购保本额，则基金管理人将补足

该差额。

认购保本额＝净认购金额+募集期间的利息收入。

三、过渡期相关规定

为了保障本基金投资运作的平稳进行，本基金在第一个保本周期结束后、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前，设置

过渡期，过渡期时间为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操作结束下一个工作日起至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前一个工作

日，即自2015年9月8日起（含）至2015年9月22日止（含）。 过渡期内，本基金仅接受申购业务和转换转入业

务申请，不接受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申请。 2015年9月22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于该日收市后进行基金份额

折算，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0元。 若本基金提前达到第二个保本周期的20亿元规模上限，本基金

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结束过渡期申购及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一）过渡期的申购

1、过渡期申购的开放日及时间

本基金将于2015年9月8日（含）至2015年9月22日（含）开放过渡期申购。 投资者可在该期间的每个工

作日正常交易时间内，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各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办理申购业

务。

2、过渡期申购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3、过渡期申购的费用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4、过渡期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申购金额即为净申购金额。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投资者申购本基金100,000元，T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其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净申购金额＝100,000元

申购份额＝100,000/1.150＝86,956.52份

即投资者缴纳申购款100,000元，假设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获得86,956.52份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二）过渡期的规模控制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按担保额度对基金规模实行上限控制，担保额度为20亿元。 过渡期申购的限定

期限内，当日本基金有效申购申请的总金额和当日基金资产净值之和不超过20亿元，则有效申购申请将全

部获得确认；若当日净值和当日的申购申请金额之和接近或超过20亿元时，基金管理人将于次日在公司网

站和指定媒体上公告自即日起停止本基金的过渡期申购业务；超过20亿元，则采用“末日比例配售原则” 对

当日的申购申请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退还给投资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

费率按照比例确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有效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依据本基金的持仓情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对上述基金合计规模上限进行调整并公

告。 若本基金提前达到规模上限，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三）基金份额折算

过渡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即2015年9月22日收市后本基金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若

本基金提前达到规模上限，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进行基金份额折算。

1、基金份额折算的对象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投资者过渡期申购、转入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保本

周期结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

2、基金份额折算的原则

在折算日日终，本基金管理人将对该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实施折算。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调整，以调整后的基金份额作为自动计入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数。

3、基金份额折算的计算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折算前基金资产净值/（折算前基金份额总数 ×1.0000元）

四、到期选择及过渡期申购的风险提示

1、对于可享受第一个保本期保本条款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以2015年8月27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价依据，计算其可赎回金额加上保本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与其投资净额的差额，以确定是否进行差额的偿

付。 即：

（1）在2015年8月27日（不含该日）之后至其作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有效申请日（含申请当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2）在第一个保本期到期操作期间（2015年8月27日至2015年9月7日）不进行选择而自动默认选择转入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其计入第二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是其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折

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 即在过渡期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2、对于在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其计入第二个保本期的投资净额是其在过渡期申购的基

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即在其申购日至折算日（含）期间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申购人

承担。

3、基金管理人将在到期操作期间和过渡期内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 上述期间内，除暂时无法变

现的基金财产外，基金管理人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无法变现的基金财产，如在上述期内具备变现

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安排变现）。

五、第二个保本周期的保本和担保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为一年，起始日为2015年9月23日，保本周期到期日为2016年9月23日（若本基金

第二个保本周期提前到期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为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一） 保本

1、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如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加上其

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其保本额，则基金管理人应

补足该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本基金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提供的保本额为上一保本周期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当

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额，以及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

期日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额。 分别按以下方式进行计算：

（1）从上一个保本周期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保本额为：

保本额为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周期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

（2）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保本额为：

保本额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在基金份额折算日所

代表的资产净值。

2、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1）对第一个保本周期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2）对于第一个保本周期后的各保本周期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过渡期内申购并持有到当期

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从本基金上一保本周期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当期保本期

并持有到当期保本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进行基金份额折算的，指折算后对应的基金份额）。

3、不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1）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按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

加上其在当期保本周期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本基金为持有人提供

的保本额；

（2）投资人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3）投资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4）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5）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且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

证责任；

（6）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7）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

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8）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

行修改的除外。 ?

（二）保本的担保

为确保履行保本条款，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的第一个保本周期由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担保人。

1、保证的范围和最高限额

（1）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是：在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第二个保本周期持

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乘积（即“可赎回金额” ）加上其第二个保本周期持

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金额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低于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该差额部分即为第二个保

本周期的保本赔付差额）。

（2）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最高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2、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

3、保证方式

在保证期间，担保人在保证范围内对基金管理人的保本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4、除外责任

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按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与到期日基金份额

净值的乘积加上其在当期保本周期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本基金为

持有人提供的保本金额；

（2）投资人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3）投资人在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4）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5）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

责任；

（6）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7）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且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

行修改的除外；

（8）保证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

（9）保本周期内，基金管理人因自身原因未遵循既定投资策略及既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

（10）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本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

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六、第二个保本期到期公告

1、第二个保本期届满或者提前到期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保本基金将继续存续。 基金管理

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基金继续存续、持有人到期选择及转入下一个保本期前的过渡期申购等

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2、第二个保本期届满或者提前到期后，如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

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

七、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三号楼3-6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D座14层

联系人：石迎春

联系电话：010-88005812

客服信箱：service@gfund.com

客服电话：4000-2000-18

传真：010-88005816

公司网站：http：//www.gfund.com

（2）国金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https：//trade.gfund.com

目前支持的网上直销支付渠道：建行卡、天天盈、支付宝、工行卡。

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

客户服务信箱：service@gfund.com

2、其他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其他销售机构的具体信息请详见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增加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次保本周期到期操作和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其它未说明

的事项遵循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

gfund.com）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2、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次到期操作和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安排做适当调整。

3、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und.

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0-2000-18）咨询相关事宜。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属于本公司。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并且保本基金在

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同花顺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

基金” ）协商一致，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同花顺基金的费率优

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8月25日起，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

体折扣费率以同花顺基金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同花顺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

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同花顺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同花顺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同花顺基金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

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同花顺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

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同花顺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5ifund.com 4008-773-772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gfund.com 4000-2000-1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正虹科技 股票代码

0007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浩 欧阳美琼

电话

0730-5715016 0730-5715016

传真

0730-5715017 0730-5715017

电子信箱

dms@chinazhjt.com.cn dms@chinazhjt.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668,238,973.15 851,350,472.83 -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819,775.02 5,180,233.73 -2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410,182.04 -9,676,624.89 -4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9,882,139.09 15,776,911.00 152.7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3 0.0194 -26.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3 0.0194 -26.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1.20% -0.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705,071,646.49 711,241,484.65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68,930,905.04 487,795,130.02 -3.8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58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4.83% 66,212,616

质押

3,000,000

冻结

14,100,000

高吉均 境内自然人

1.98% 5,269,996

周强光 境内自然人

0.88% 2,358,20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2,039,136

鞠文善 境内自然人

0.75% 2,0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

融

-

融慧点金

88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3% 1,667,000

陈泽淇 境内自然人

0.49% 1,313,638

冯靓 境内自然人

0.46% 1,226,400

刘自力 境内自然人

0.41% 1,100,000

徐清燕 境内自然人

0.39% 1,04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股东岳阳市屈原农垦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

；

其余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高吉均

5,269,996

股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鞠文善

2,000,000

股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陈泽淇

1,313,638

股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冯靓

1,226,400

股为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徐清燕

1,049,400

股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国内生猪价格持续低迷，饲料销量出现行业性下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巨大的市

场压力，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坚持“优势优先、改革创新” 的经营思路，以“调整结构、创新机制、

提升管理”为工作主线，以“提质扩量，挖潜增效” 为突破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抵御了市场冲击。 一

是深入落实“质量控制、成本控制、服务营销、绩效考核” 四大体系建设，加强前期料及预混料的市场推广，

坚持以猪场开发为核心，做透基地市场；二是狠抓产品质量管理，严格把控原料、工艺、配方等关键环节，积

极开展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培训及辅导，产品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三是严格控制各项费用，实行精细化管理，

加大考核力度，向管理要利润；四是加强技术创新及产品的优化升级，报告期内推出的特护宝、正虹教槽料

等产品，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8,238,973.15元，同比下降21.51%；营业利润1,870,448.05元，同比增加

14.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19,775.02元，同比下降26.26%� 。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5,071,

646.4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68,930,905.04元。

（1）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68,238,973.15 851,350,472.83 -21.51%

营业成本

618,725,835.58 795,736,363.91 -22.24%

销售费用

25,325,415.07 24,579,728.21 3.03%

管理费用

33,965,647.45 35,548,459.86 -4.45%

财务费用

2,932,147.29 3,366,851.92 -12.91%

所得税费用

544,684.72 2,588,619.94 -78.96%

本期净利润减少

，

相应

计提企业所得税减少

研发投入

14,865,953.56 15,429,127.25 -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882,139.09 15,776,911.00 152.79%

(1)

由于原料行情不稳

，

本期期末库存原料较

期初减少

701.88

万元

，

而上年同期增加

2,

831.13

万元

;(2)

本期收

到的预收款较上年同

期减少

1,281.61

万元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986,827.87 -3,549,884.56 -550.35%

(1)

本期购置固定资产

较上年同期减少

776.81

万元

;(2)

本期减少交易

性金融资产

519.20

元

，

而上年同期增加了

883.05

万元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662,630.13 4,052,121.43 -412.49%

本期短期借款减少

1,

000

万元

，

而上年同期

增加

700

万元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3,206,332.91 16,305,072.04 164.99%

（2）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分析：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饲料行业

747,254,124.08 694,890,732.71 7.01% -19.01% -19.90% 1.03%

饲养行业

20,821,307.76 24,812,207.07 -19.17% 1.73% -9.35% 14.57%

其他行业

1,268,403.00 814,015.50 35.82% 4.68% -0.23% 3.16%

分部间抵消

-102,660,812.14 -102,660,812.14

合计

666,683,022.70 617,856,143.14 7.32% -21.42% -22.22% 0.96%

分产品

饲料销售

668,578,320.84 617,876,591.71 7.58% -14.27% -14.13% -0.14%

饲料原料销售

78,675,803.24 77,014,141.00 2.11% -44.92% -45.99% 1.95%

牲猪销售

20,821,307.76 24,812,207.07 -19.17% 1.73% -9.35% 14.57%

其他产品销售

1,268,403.00 814,015.50 35.82% 4.68% -0.23% 3.16%

分部间抵消

-102,660,812.14 -102,660,812.14

合计

666,683,022.70 617,856,143.14 7.32% -21.42% -22.22% 0.96%

分地区

湖南分部

338,356,342.01 313,923,938.60 7.22% -15.68% -16.03% 0.38%

安徽分部

151,981,038.56 140,722,786.75 7.41% 4.91% 5.65% -0.64%

江苏分部

47,319,992.99 45,237,183.03 4.40% -17.57% -17.45% -0.14%

河北分部

19,633,247.98 18,579,887.83 5.37% -14.99% -16.21% 1.38%

山东分部

12,588,969.50 11,800,346.33 6.26% -48.67% -48.60% -0.13%

上海分部

78,675,803.24 77,014,141.00 2.11% -44.92% -45.99% 1.95%

黑龙江分部

9,666,625.45 9,041,771.62 6.46% -5.05% -3.92% -1.10%

广西分部

53,195,144.50 50,173,575.23 5.68% -21.10% -21.48% 0.46%

吉林分部

11,761,467.25 10,705,425.08 8.98% -14.87% -16.83% 2.14%

湖北分部

24,615,647.25 22,762,255.01 7.53% -25.86% -25.58% -0.35%

河南分部

18,576,178.11 18,105,142.01 2.54% -18.05% -15.98% -2.40%

北京分部

2,973,378.00 2,450,502.79 17.59% -2.39% 0.12% -2.07%

分部间抵消

-102,660,812.14 -102,660,812.14 0.00%

合计

666,683,022.70 617,856,143.14 7.32% -21.42% -22.22% 0.96%

（3）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95,608,677.83 52,402,344.92 +82.45%

因预收客户货款增加及减持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收回部分货币资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994,055.00 10,038,000.00 -30.32%

本期期末持有的股票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8,720.00 1,079,010.92 -51.93%

本期预缴税款减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8,392,300.00 71,436,300.00 -32.26%

因减持方正证券股票及持有的方正

证券股票价格下降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800,000.00 100.00%

本期子公司淮北正虹参股宿迁荣义

牧业有限公司

生产性生物资产

1,621,712.83 2,771,807.50 -41.49%

本期种猪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993,626.32 4,908,087.12 -59.38%

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预收账款

45,430,663.15 14,184,056.93 +220.29%

预收鱼饲料货款增加所致

。

其他综合收益

46,931,203.32 69,615,203.32 -32.58%

因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格下降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0,371.13 322,206.47 +117.37%

本期减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导致税

金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115,106.57 -171,722.77 +749.36%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收回部分

应收款项冲回已计提坏帐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48,065.00 -837,759.27 +356.41%

因本期将上期末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出售而导致增加

投资收益

14,247,932.99 10,507,593.96 +35.60%

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较上期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34,241.26 7,167,679.71 -64.64%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上海正虹取消合

约收到违约金

298.60

万元

营业外支出

327,703.39 896,762.15 -63.46%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

544,684.72 2,588,619.94 -78.96%

因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公司现拥有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共27家（不含方正证券），其中饲料经营企业21家，分布在全国十三个

省市区；非饲料企业6家。

报告期，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为：

公司名称

公

司

类

型

所

处

行

业

主要产品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安徽淮北

正虹饲料

有限责任

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5,000,000.00

45,920,

097.44

23,612,

713.41

113,296,

092.33

3,284,909.33 2,928,377.75

山东省昌

邑正虹饲

料有限公

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5,200,000.00 8,915,978.43 7,271,422.10 12,595,256.68 -586,681.25 -586,681.25

武汉正虹

饲料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20,000,000.00

39,321,

394.62

21,762,

937.81

24,635,231.45 376,013.27 310,359.42

岳阳市正

飞饲料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60,000,000.00

31,708,

150.88

24,405,

196.94

20,304,855.98

-1,286,

100.63

-1,357,

032.71

上海正虹

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

子

公

司

贸

易

饲料

、

农副产

品

、

国内贸易

销售

55,560,000.00

59,425,

365.65

52,505,

033.92

78,675,803.24 1,366,376.78 1,366,376.78

北京正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生物科技开

发

；

制造

、

销售

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

20,300,000.00

18,812,

332.16

17,921,

051.03

2,973,378.00 -241,140.98 -241,140.98

湖南正虹

海原绿色

食品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食

品

加

工

肉类制品

、

食

品添加剂及食

品包装材料的

制造及产品自

销

216,533,

280.00

59,648,

733.10

48,393,

261.61

0.00

-2,546,

490.66

-2,463,

791.46

宜兴市正

虹饲料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40,000,000.00

33,786,

024.08

21,536,

692.28

16,798,410.54 -759,078.94 -759,078.94

石家庄正

虹饲料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18,000,000.00

11,483,

071.97

5,618,913.64 6,822,671.43

-1,149,

338.05

-1,150,

279.76

正虹集团

（

宿迁

）

农

业发展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配合饲料

、

浓

缩饲料生产

、

销售

，

粮食收

购

15,000,000.00

16,135,

412.43

10,733,

260.36

18,316,332.13 -463,873.65 -464,183.65

南通正虹

饲料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浓缩饲料

、

配

合饲料的生

产

、

销售

5,000,000.00 6,243,377.01 3,645,148.77 12,223,992.89

-1,630,

471.75

-1,630,

471.75

岳阳湘城

置业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房

地

产

综

合

开

发

饲料

、

饲料添

加剂仓储

、

中

转

、

销售

、

房地

产综合开发

46,180,000.00

27,011,

264.41

10,740,

233.27

1,268,403.00 -309,513.49 -293,297.37

焦作正虹

饲料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9,000,000.00

11,124,

807.22

2,439,791.44 14,130,461.00 -746,433.65 -746,433.65

驻马店正

虹饲料有

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6,000,000.00 2,335,753.28 1,622,195.51 4,463,101.19 -589,565.39 -589,800.94

亳州正虹

饲料有限

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10,000,000.00

10,617,

765.27

4,253,243.44 17,324,052.80 -76,480.61 -75,692.61

安徽滁州

正虹饲料

有限公司

子

公

司

饲

料

饲料生产

、

销

售

10,000,000.00

12,459,

688.39

5,849,266.15 21,438,240.03 77,834.44 75,834.4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设子公司岳阳正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550�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方

式：货币。 认缴出资时间：2030年4月15日，股东出资情况将由公司通过湖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

会进行公示。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壮华

2015年8月20日

2015年 8 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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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以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号)等有关规定，经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8

月20日起， 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新希望 （股票代码：

000876），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

估值。

自"新希望"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365� � � � �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2015（098）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8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66� � �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16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的《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更新的反馈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材料进行了补充更

新，现根据相关要求对补充更新的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2015年8月20日）》。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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